
 考察津貼申報表 
只適用於已呈交「支出預算表」的隊伍填寫

遞交日期：2021 年 4 月 16 日前(以送抵本會日期為準) 

遞交方法：須將單據正本及已填妥之本表格郵寄至 香港北角渣華道 191 號嘉華國際中心 7 樓 705 室 

題    目： 參加組別： □ 初級組  □ 高級組 

參加編號： □ 消費文化考察   □「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奬

甲部﹕一般項目申報 所有支出項目必須附有單據正本及在單據右上角空白處寫上參加編號，並請保留副本至獲發津貼。

單據編號 已獲批考察津貼的支出項目（交通津貼除外） 實支金額 

一般項目申報總額（A）： $ 

乙部﹕交通開支申報 (此欄只適用於已獲批交通支出預算的隊伍填寫)

日期 事由 人數 交通工具：路線／路程 每人每程車價 總額 單據編號# 

#如乘坐計程車，必須附有單據。 交通開支申報總額（B）： $ 

一般項目申報總額（A）＋ 交通開支申報總額（B）＝ 合共總數： $ 

--------------------------------------------------------------------------------------------------------------------------- 

本人聲明以上所有申報資料均正確無誤，並均為參與「第二十二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之必要支出。 

指導老師確認簽署：   日期： 

指導老師姓名： 學校名稱： 

支票抬頭（學校／指導老師＊）：

＊
請刪去不適用者 （請以英文正楷書寫，並以銀行開戶名稱為準，以便開付考察津貼支票） 

如有需要，可複印此表格繼續填寫及一併交回。 

M1
個別隊伍 



第二十二屆消費文化考察報告獎 

考察津貼申報須知 

1. 考察津貼主要為補助同學製作作品所需的文儀及雜項支出，目的是作為對同學的支援，

而非為全數支付整個考察活動的支出。

2. 本會已就各申請隊伍在「支出預算表」上填寫的考察支出預算，逐項批出可申領的考察

津貼上限，即每個支出項目的最高津貼金額（詳見附件二之「實批津貼上限」一欄）。

3. 除非經本會事先批准，細項開支之間的款額不得互相轉換用途。

4. 各參加隊伍必須如期提交完整的作品，方可獲發考察津貼。

5. 各項開支必須是完全及直接與本項活動有關，及數量合理的「消耗性」物料開支，否則

不會獲發考察津貼。

請留意下列開支將不獲津貼，如：

i. 書籍、電腦軟件、器材等非消耗性開支；

ii. 食品／飲品
#
、報刊、參觀或入場費用等開支。

（
#
如屬參加「可持續消費創意設計主題奬」之實驗用品或原型製作之必須品則除外） 

6. 每項申請津貼的支出，必須附有清楚、有效和完整的單據，實報實銷。各隊伍須將單據

正本連同已填妥的「考察津貼申報表」（M1），於 2021 年 4 月 16 日前（以送抵本會日

期為準）郵寄至 香港北角渣華道 191 號嘉華國際中心 7 樓 705 室，以供本會審批。所

有「考察津貼申報表」必須由指導老師簽署確認，方為有效。

7. 如包括交通津貼申請，須在表格「乙部：交通開支申報」上列明相關日期、人數、交通

類別、路程／路線、每程車價等細項，並由指導老師簽署確認，方為有效。交通津貼只

作往返考察及調查地點之開支，回校、參加活動或開會之交通費用不在津貼之列。

8. 填寫「考察津貼申報表」前，請先細閲附頁之須注意事項及範例，並請保留獲批的「支

出預算表」以作日後申報津貼的依據及參考。

9. 考察津貼將於 2021 年 7 月中旬或之前，以支票形式支付予各參加隊伍的學校。

由於消費者委員會為政府資助機構，所動用的經費，不論數額多少， 

均必須依據嚴謹的審批程序，故務請各獲發考察津貼的隊伍合作，依據相關指引申報開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填寫「考察津貼申報表」（M1）之注意事項及範例 

甲部﹕一般項目申報

m 填寫「甲部」時，所有支出項目必須附有單據正本及在右上角空白處寫上參加編號，並

逐一簡潔列明用途，範例如下﹕

單據編號 已獲批考察津貼的支出項目（交通津貼除外） 實支金額 

1 菲 林 $ 30 

2 沖 晒 $ 50 

3 光 碟 $ 35 

4 文 具（ 顏 色 紙 ） $ 15 

5 文 具（ 顏 色 紙 ） $ 10 

6 文 具（ 筆 ） $ 20 

7 影 印 $ 30 

一般項目申報總額（A）： $ 190 

m 「甲部」中的「實支金額」需依照單據上的金額填寫，即使該金額已超過相關項目獲批

的津貼上限。本會收到申報表後，會按該項目的「實批津貼上限」計算津貼實額。

---------------------------------------------------------------------------------------------------------------- 

乙部﹕交通開支申報

m 「乙部」只適用於已獲批交通支出預算的隊伍填寫。表格上必須列明相關日期、人數、

交通種類、路線／路程、每程車價等細項，範例如下﹕

日期 事由 人數 交通工具：路線／路程 
每人每程 

車價 
總額 單據編號 

21/01/2021 問卷調查 5 地鐵：上水 à 旺角東 $ 5.2 $ 26 -- 

21/01/2021 問卷調查 5 計程車：旺角中心 à 九龍公共圖書館 $ 4.8 $ 24 1 

交通開支申報總額（B）： $50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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